2011—2012春季学期本科师范生教师语言文字表达与应用考试的通知

我院定于2012年6月17日（周日）进行教师语言文字表达与应用考试，特此通知如下： 

1、时间：2012年6月17日（周日）15：50—17：50

2、内容：毛笔字和钢笔字各交两篇现场创作的书法作品（一篇为指定内容，一篇为自选内容）。自选内容不作具体规定，但毛笔自选内容部分的字数不得少于9个字，重复的字不得超过2个，内容可以为不连续的单字；钢笔自选内容部分的字数不得少于20个字，重复的字不得超过8个，内容必须是连续的语句，如诗歌、名言警句等。

3、地点与具体考场安排：见教师教育学院网站“第二学期教育类课程期末考试安排”。

4、考试须知：

（1）毛笔字书写所用的笔墨和砚台自行准备。毛笔字和钢笔字书写用纸学院统一准备（其中毛边纸的纸张规格为40cm×45 cm），可自带1-2张草稿纸。

（2）考生需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考试，迟到30分钟者取消考试资格。

（3）考生需记住自己的序号，按照考场安排的序号就坐，并将序号填写在试卷上（监考教师会提前30分钟将序号表张贴至教室前面的黑板上）。

（4）考生必须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（学生证或身份证），监考教师负责检查。如证件未带，不得参加考试。

（5）考试时间为2小时，距离考试结束15分钟，由监考教师提醒考生。

（6）不得夹带已写好的作品进入考场，不允许携带字帖。考试前必须把除了笔、墨、砚台和垫纸以外的所有物件放到教室指定位置。

（7）考试期间考生不得交头接耳，不得交换试卷，一旦发现取消考试资格，成绩以零分计算。

（8）考生除了在试卷纸上填写自己的姓名、学号、序号等有关信息外，还必须用钢笔在毛笔字试卷上写出自己的姓名、院系、班级、学号和序号等相关信息。

（9）考生必须使用学院统一的考试用纸，不得使用自己带来的毛边纸、宣纸等，否则以零分处理。每位考生的毛笔字考试用纸只有两张，如若因为考生自身的原因弄破、弄脏，监考教师原则上不可再发给该考生考试用纸。

（10）钢笔字必须写在试卷上，不得使用自己携带的任何纸张，考试完毕试卷必须上交。

（11）考生考试结束后举手示意，得到监考教师的同意便可离开教室。试卷摆放在原座位上，由监考教师查收(两张毛笔字和一张试卷)，并按统一要求装订。装订方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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